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截至2022年7月20 日，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2 355.87万元（包含银行存款利息， 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募集专户所属公司的流动资金， 用于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后， 公司将注销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 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满足公司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七、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 提升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效益， 有利于实现公司和

股东利益最大化。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未违反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八、 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 

会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 ×25MW三期热电联产技改

扩建项目 ” 己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且工程质保金及合同尾款己大部分支付

完毕，同意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 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同意将上

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 

会认为： 公司本次拟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